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（异地贷款适用）

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    为协助我市职工在你市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特出具以下情况说明。
一、缴存人姓名：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，
个人住房公积金账号：         ，缴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二、该职工目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：               ，缴存余额：              ，住房公积金已缴存至        年      月，从此月往前推算的6个月的缴存情况           （正常，不正常）。
三、该职工在我中心     （有、无）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或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录。该职工目前在我中心       （有、无）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。
年    月    日（管理中心加盖公章）

注意事项：
1、此证明涂改无效。
2、此证明须与住房公积金最近一年缴存明细一并使用。
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

